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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外培训机构的概念和特点

校外培训机构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

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

科类、非学科类教育培训的机构。校外培训机构具

有以下特点。

第一，举办主体的民间性。校外培训机构的举

办主体为社会组织或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

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对于校外培训机

构而言，无论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培训机构，都是具

有独立性的市场主体。在培训市场中，校外培训机

构凭借课程、教师等机构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求生存、

求发展，这是校外培训机构在体制机制上更加灵活、

更富有创新活力的主要源泉。

第二，提供的服务产品具有多样性、可选择性。

服务产品可分为公共服务产品、准公共服务产品和

私人服务产品等。校外培训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产品

属于私人服务产品。对于个体终身学习而言，政府

提供基本的、公平的学校教育服务，而校外培训机构

则满足学生额外的、可选择性的和个性化的学习需

求。学生在学校教育中无法充分、完全地选择自己

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时间，面向个体的校外

培训机构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

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第三，培训内容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校外培训

机构所提供的培训一般称为培训项目、培训课程。

与学校教育相比，培训机构的培训学制更短，培训项

目或课程在内容上更加聚焦于某一学科领域或主

题，不强调系统性、完整性，而突出专业性和针对

性。校外培训机构依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培训目标

来设计和提供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更加关注针对性

问题的解决、实践技能的提高与能力的培养。

第四，校外培训机构兼具教育属性与市场属

性。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主要从事文化

教育类培训活动，兼具教育属性和市场属性。一方

面，由于培训对象为中小学生，因此，校外培训机构

在办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人

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其本质教育属性的体

现；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是培训市场中的独立

论校外培训机构的特点、问题及定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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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必须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核心的市场竞争

力和灵活的运行机制，对市场的需求变化作出快速

反应，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这是其市

场属性的具体体现。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属性与

市场属性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教育属性是校外培训

机构的本质与底色，市场属性是校外培训机构持续

发展的动力。

二、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

批社会信誉较好、培训质量较高的行业领头机构，但

校外培训教育目前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对校外培训教育的理论研究不足

2016年《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

状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已经成

长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市场，2016年行业市场规模超

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

构的教师规模为700万至850万人。①与校外培训行

业实践蓬勃发展相对照的是，对于校外培训行业、校

外培训机构的相关理论研究一直处于相对空白的状

态。在中国知网上搜索 2010年至 2018年关于校外

培训方面的文章发现，2010年至2018年篇名中包含

“校外培训”的文章共有170篇，篇名中包含“校外培

训机构”的相关文章共有92篇，篇名中包含“教育培

训机构”的相关文章共有249篇。

(二)校外培训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校外培训机构向市场提供的培训产品质量和培

训服务质量是机构立足市场、在竞争中取胜的根本

所在。但目前各类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和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 2010年至 2017年全国

消费者协会组织受理投诉情况显示，2010年关于教

育培训服务的投诉数量为3028件，2011年关于教育

培训服务的投诉数量为 3416 件，占投诉总量的

0.6％，2017年全国消费者关于教育培训服务的投诉

数量为 10338件，占投诉总量的 1.42％，总体呈现上

升的态势。②分析2017年消费者投诉情况发现，消费

者对教育培训服务的投诉主要集中在售后服务

(40.2％)、合同(35.7％)、质量(7.2％)、虚假宣传(6.9％)、
价格(3.1％)、安全(1.5％)等方面。可见，校外培训机

构在培训产品服务和质量上还有待提高。

(三)校外培训市场监管是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长时间以来，我国的校外培训市场可用“马赛

克”来形容，由不同职能部门管理的不同类型的培训

机构，其准入门槛、管理规则等各不相同，但这些不

同类型的校外培训机构却共生共存于一个教育培训

市场中。校外培训市场中既有少年宫等公办校外教

育机构，也有体量较大的民办校外培训机构；既有民

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性质的非营利性培训机构，也有

企业法人性质的营利性培训机构。如何对公办与民

办校外教育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

进行有效监管，使之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并促

进校外培训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实践

难点问题。

2018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校

外培训乱象的政策措施，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少政策缺乏操作层面的

细化措施，全国各地规范与治理校外培训的政策与

标准不一致为后续监管带来一定障碍等。③一些地

方也出现机构在专项治理时关门歇业，专项治理后

重操旧业，有的机构甚至会转入“地下”或移到住宅

楼房等更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其存在的安全隐患

更加突显。集中专项治理的确用时短、见效快，但从

校外培训行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不仅需要针对校外

培训机构现有问题的专项治理，更需要找准乱象问

题产生的关键原因，建立校外培训行业治理的长效

管理机制。

三、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

益补充，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

要力量。目前，校外培训机构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

违背教育规律办学、不规范办学等问题，需要通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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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度的不断完善来进行有效监管。

(一)逐步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行业组织、市场、

机构等多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理体系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与治理属于教育治理体

系的组成部分，应逐步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的、行业

组织、市场、机构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在校外

培训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职能分工如下。

1.有限的政府。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的校

外培训机构，与学校教育息息相关，肩负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因此，在校外培训综合治理体系中，

政府应承担政策设计与规划、质量监控、平台建设、

资源配置等职责，处于主导地位。但同时，校外培

训机构又是市场中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政府应是“有限政府”，即避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过

度监管。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更多的是宏

观管理，具体包括校外培训事业的规划、相关宏观

政策的设计与完善、培训服务产品质量的监控、资

源配置、平台建设等。政府应“避免过度监管”这个

行业，“允许市场机制在这个领域运作以实现长远

的自我监管”。④

2.强大的行业组织。加强行业组织建设、促进

行业组织的发展是促进校外培训行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障。行业组织应维护行业发展的良

好环境，树立校外培训机构的良好社会形象，协调

处理机构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促成行业内部、机构

之间的共赢发展，以行业的权威促进教育培训市场

的公平竞争。

3.规范的市场。规范的市场在于形成公平、公

开、开放的校外培训市场。通过政策制度的完善，引

导校外培训机构依法办学，遵循教育教学的基本规

律，以育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4.自主的机构。自主的机构是指校外培训机构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对市场环境的日新月异，面

对消费者对培训服务质量的高要求、精选择，应具有

敏锐的市场意识，具备市场核心竞争力，能够实现特

色发展、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校外培训机构必须

做精、做强、做特，创新培训的内容、方式、管理模式

等，促进机构的内涵发展。

(二)明确市区两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分工，加强各

部门之间的联合协同管理，健全和完善校外培训机

构的管理机制

由于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需求大、机构体量大，

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部门涉及市区两级政府，涉及

法人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管理部门，还涉及消防、税

收、物价等多个部门，因此，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存

在不能管、不愿管、不敢管、无法管的现象。⑤对校外

培训机构的管理是一项涉及教育、民政、市场监管、

消防及镇(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等多部门的系统性、

综合性工作。因此，应明确市区两级政府之间的职

责分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合协同管理，健全和完

善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机制。

对于市区两级管理部门的职能分工来说，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更侧重宏

观管理，即制定完善相关政策、行业发展的统筹规

划、综合协调、指导与监督区级工作；区级教育行政

部门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更侧重具体管理与

过程管理。

对于登记管理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分工与协

作而言，教育主管部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

校外培训机构的许可管理，而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

主要负责校外培训机构的登记管理。无论是行业主

管部门还是登记管理机关均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

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涉及

许多部门，应建立市、区层面校外培训机构联席会议

制度，形成教育、工商、民政、街镇居民委员会、公安

消防及卫生食品等多部门综合巡查执法机制。

(三)进一步扶持行业组织的发展，使行业组织承

担更多的管理、指导及监督职能

校外培训机构作为培训市场中独立的、自负盈

亏的市场主体，一方面，其管理有赖于政府相关政策

文件的不断完善，使其依法办学、规范发展；另一方

面，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应发挥行业组织的力量，使

行业组织承担更多的行业管理、行业指导、行业监

督、行业服务等职能。

依托行业协会，加强校外培训行业相关理论研

究，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性质和办学定位的认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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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普及校外培训行业在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功

能，使更多的校外培训机构认识到面向中小学生的

校外培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活动，应遵循教

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和人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应以

育人为本，从而进一步端正办学理念，更好地为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依托行业协会，研究制订校外培训行业教师准

入标准、专业发展标准和培训服务产品质量标准

等，引领校外培训机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提升校

外培训行业整体的服务质量。《澳大利亚辅导协会

行业守则》规定，澳大利亚辅导协会行业守则宗旨

是：第一，确保顾客能从符合道德标准的机构及教

师获得可能范围内的最佳服务；第二，建立并维持

全国性辅导服务标准；第三，为贯彻最佳辅导提供

相关指标。

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行业理论研究等方面也

可发挥更大作用。如，2018年 4月 9日，在第七届中

国培训教育发展大会上，来自全国160家校外培训机

构在河南省郑州市共同签署《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

约》，承诺依法、诚信、规范办学，避免“超纲教学”“强

化应试”，绝不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等。这

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将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形成依法

规范办学的行业共识，提升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业归

属感，促进校外培训行业的整体发展。

(四)促进校外培训机构的自主自律发展

校外培训机构所提供的培训产品已成为满足学

生和家长多元学习需求的重要力量。对于校外培训

机构不仅要规范其办学行为，更要促进其健康、可持

续发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本身不是目的，以治理

统领规范，以规范促进发展，做到标本兼治，才能促

进校外培训行业的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⑥

促进和扶持有信誉、质量好的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引导广大机构自律发展。对于一些校外培训机

构的优质课程、优质师资，政府可通过购买教育服务

的方式，将校外培训机构的优质资源引入公办学校，

促进公办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良好伙伴关系的形

成。建立培训机构的黑白名单制度，定期、及时向消

费者宣传一批有信誉的、质量好的校外培训机构，对

于违规办学的培训机构给予联合惩戒。

加强校外培训机构信息管理平台的开发和建

设，逐步实现各类民办培训机构办学基本信息的采

集、共享、使用及分析，并通过民办培训机构的信息

管理网络、行业协会网站、培训机构网站等多渠道定

期更新各类培训机构的基本办学信息，引导和帮助

民众进行正确选择，规避风险，提升家长等消费者群

体对于优质培训服务的鉴别、选择能力，促进校外培

训机构的发展。

注释：

①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结果

[EB/OL].(2016-12-28)[2019-07-03].http://www.sohu.com/a/1227
85398_386633.

②2010-2017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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